Barmen Declaration 巴冕宣言 巴冕宣言是1934年德國更正教代表為對抗納粹所支持之「德國基督徒」運動的宣言，裡面共有六個條款。當時屬於政府的教會，愈來愈把極端的國家主義和反猶太主義（Anti-Semit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42,Name=Anti-Semitism}）的精神加在信仰守則內，尼慕勒（Martin Niemo/ller, 1892～1984）及其他教會的牧師〔包括潘霍華（Bonhoeffer{\LinkToBook:TopicID=229,Name=Bonhoeffer, Dietrich}）在內〕便在路亞（Ruhr）的巴冕，召開第一屆的認信教會（Confessing Church，德文為Bekennende Kirche）會議。「德國基督徒」在某些地區教會中占了優勢，且威脅別的教會，但支持巴冕宣言的，卻包括信義宗、改革宗，和聯合教會的牧師。巴冕宣言不是一個全備的信仰宣言，只是針對當時的問題，特別強調基督為元首的地位和終極性，以聖經為信仰及行為的最高原則，並且堅決反對德國基督徒把基督的教會置於國家的控制之下。此宣言主要是巴特（Barth{\LinkToBook:TopicID=189,Name=Barth, Karl 卡爾．巴特}）執筆的，純是為了當時政治的發展，而指出教會屈服於希特勒國家社會主義的謬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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